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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推送服务条款和条件 
 
 

1. 总则 

本章则条款适用于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电子发票服务。注册使用该服务的客户必须仔细阅读本章则条款

并同意受其约束。 

2. 定义 

下列词语在本条款中定义如下: 

“本行”指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本服务”指本行根据本章则条款提供的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服务。 

“电子账单”指本行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注册本服务的客户的账单。 

“电子通知书”指交易电子通知书和账户电子通知书。 

“交易电子通知书”指本行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注册本服务的客户的有关交易的通知书。 

“账户电子通知书”指本行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注册本服务的客户的关于账户的开立、关闭、变更和维护状

态的通知书。 

“电子发票”指本行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注册本服务的客户的增值税电子发票。 

“客户”指在本行开立账户的公司或其它单位。 

“账户”指客户在本行开立的各种类型的账户。 

“电子邮件密码”指本行提供给客户的密码，用来打开载有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的电子邮件。 

“终端设备”指用来接收本行发送的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的客户端计算机或其它电子设备。 

“软件”指客户终端设备上安装的各种软件，用来接收、打开、浏览、打印或下载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

电子发票的电子邮件。 

3. 服务范围 

a) 本行可不时订定或修改有关本服务的范围、细节和/或本章则条款的规定，并可随时及不时更改或增减有

关服务，而毋须事先通知客户或取得客户的同意。 

b) 如本行发出以上第3a条所述更改的通知，本行将全权决定该通知的形式。 

4. 本服务的使用 

a) 客户一经注册使用本服务，本行将在审核同意后依照客户指定的服务类型，将相关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

及/或电子发票以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客户指定的电子邮箱。 

b) 本行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将电子邮件密码寄送到客户登记于本行的通讯地址。客户使用该密码打开电子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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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客户应安装有适当的终端设备、软件及互联网设置，用来接收、打开、浏览、打印或下载相关电子邮件。 

d) 客户可以申请更改服务类型、电子邮箱或电子邮件密码或取消本服务，但该等指示须以银行接受的方式作

出。 

e) 客户保证，基于本服务或为此向本行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准确完整。如有任何变更，客户承诺以书面方式尽

快通知本行。 

f) 本行记录显示已经成功发送的电子邮件，将被视为已送达客户。客户应妥善保存，本行不会重新发送。如

本行认为根据客户向本行提供的电子邮箱而发送的电子邮件未能送达客户，本行可全权酌情决定停止向客户

发送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和/或日后一切其他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本行可自

行决定如何处置该等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包括但不限于将之从本行的系统及记录中删除。 

g) 任一预留接收电子账单的邮箱用户均被视为有权代表公司通过该等指定邮箱进行银企对账。 

h) 客户承诺将赔偿本行因提供本服务而造成或导致本行蒙受、承担或招致的任何性质的诉讼、索偿、要求、

责任、亏损、损失、成本及开支。 

5. 保密 

a) 客户确认其已独立、充分地了解、承认并接受适用本服务可能涉及的一切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账

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被拦截、监视、延迟、修改、破坏，或未经客户授权而向他人发送或披露等的

风险。 

b) 客户必须负责对其电子邮件密码，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注册电子邮箱及终端设备的妥

善使用、保管和保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他人未经授权或恶意查阅或使用该等电子账单、电子通

知书及/或电子发票、电子邮件密码资料或其它有关客户的保密信息。 

c) 本行发出的电子邮件只限单向传送，客户不应回复任何声称由本行发出的该等邮件。 

d) 客户切勿按照声称是由本行通过本服务或任何电子邮件发出的要求而提供客户的账号或密码等资料。无论

在何种情况下，本行都不会提出此等要求。 

e) 客户切勿点击或试图连接声称是由本行发出的电子邮件所指示(或显示)的网站链接，及在此链接屏幕上输

入/提供客户的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账号或密码等)。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本行都不会提出此等要求。 

f) 本行就本服务发出电子邮件的地址已列示在相关申请表格中，客户应对收到的电子邮件进行检查、验证及

核实。包括但不限于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或网址，以核实该电子邮件是否确由本行发出。本行可不时更改

该电子邮件发送地址，而毋须事先通知客户或取得客户的同意。如本行作出此等更改，本行将以适当的方式

通知客户。 

g) 如有任何事宜可能影响本行提供或客户使用本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电子邮件出现不寻常情况，或客户

怀疑电子邮件密码泄露，可能致使他人未经授权擅自查阅或使用客户的终端设备、注册电子邮箱，可能导致

客户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密码资料或客户的其它保密信息泄露等，客户应立即通知本行。 

6.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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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于本服务的性质，如客户因使用本服务而对客户的资料、软件、电脑、终端设备或其它设备造成任何直

接、间接或连带损失或损害，本行不承担任何责任，除非该损失或损害完全并直接由本行的重大过失或故意

恶意行为所造成。在任何情况下，本行不承担客户因电子邮件固有的风险而产生的任何直接、间接或连带损

失。 

b) 如客户声称未收到或未及时收到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而本行记录显示电子邮件已经成

功发送，则该电子账单、电子通知书及/或电子发票将被视为已送达客户，且本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c) 如客户未能遵守本章则条款中的任何条款，以及本行不时发出的其他安全指引或建议，而致机密资料遭未

经授权使用或披露，本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d) 本行不承担任何由第三方(包括电信公司，网站或软件制造商等)因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通信故障，

链接中断，或软件升级等)造成的损失。 

e) 任何由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通信故障，罢工，战争等)导致本服务完全或部分无法使用，或出现任

何延迟/错漏，本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7. 收费 

本行保留随时或本行认为必要时就本服务征收费用的权利。 

8. 本服务暂停或终止 

a) 客户可以随时经通知本行，终止或暂停本服务。 

b) 本行可随时决定终止或暂停本服务，而毋须事先通知客户或取得客户的同意。 

c) 本服务的终止或暂停，不影响客户与本行在本服务终止或暂停之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9. 其他 

a) 本行未能行使或延迟行使本章则条款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构成放弃此等权利、权力或特权。

任何单独或部分行使权利、权力或特权，亦不妨碍其进一步行使该等权利、权力或特权，或行使其他权利、

权力或特权。本行享有的任何救济，并不排除其他任何救济，以及现在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享有的其他救济

措施。 

b) 本章则条款内任何条款若按任何适用的法律被宣称或判定为违法、无效或不可执行，均不会影响本章则条

款内任何其他条款，其他条款仍具有完全的有效性和效力。 

10. 管辖法律 

本条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据此诠释。 

 


